
表 1 　28 人群发性急性胃肠炎的临床症状统计表

性别 人数 恶心 呕吐 腹痛 腹泻 头晕

男 26 22 26 15 13 18

女 2 2 2 2 1 1

合计 28 24 28 17 14 19

3 　中毒原因

311 　毒物追溯 　该公司工地食堂没有剩余炒菜。

厨师回忆 ,6 月 22 日午餐与往常不一样的是中午炒

菜用的植物油。该植物油为该建筑公司工地仓库代

理保管员由工具仓库内取出。6 月 22 日上午 ,该公

司工地维修工准备给 18 马力拖拉机更换机油 ,到公

司工地工具仓库领取机油 ,仓库代理保管员把 1Π4

油量的未有任何标记的 10 升塑料桶发给了维修工 ,

维修工检查桶中的油不是机油 ,而认为是豆油 ,退回

仓库。于是 ,仓库代理保管员把该油桶送给工地食

堂 ,厨师将其作为午餐的食用植物油使用了。该油

是 2003 年 5 月 28 日从该公司的无锡市建筑工地带

来。

312 　现场检查 　食堂内有 2 个未有任何标记的

10 L塑料桶 ,其中 1 桶油量较多 ,厨师已使用 2 周 ;

另外 1 桶油量较少 ,为 1Π4 桶容量。经当事厨师辨

认 ,后者是仓库代理保管员提供的 ,午餐使用的油。

4 　实验室检查 　将午餐用油送化验室检验。桐油

硫酸法定性[1 ] 阳性 ;根据油桐酸与苦味酸的冰乙酸

饱和溶液作用 ,产生有色物质来对桐油半定量 ,
[2 ] 桐

油量为 100 %。

5 　分析　油桐酸对胃肠道有强烈的刺激作用 ,引起

恶心、呕吐、腹痛和腹泻 ,其被吸收入血后经肾脏排

泄 ,故可损害肾脏引起肾病。此外 ,亦可损害肝、脾

和神经。[3 ]因此 ,该起 28 人群发性急性胃肠炎暴露

因素为桐油中的油桐酸。据厨师回忆 ,午餐共炒 2

个菜 ,用植物油量相同 ,共用 750 g 植物油 ,所有炒

菜为 28 人全部食用 ;作为就餐者 ,无论是食用 2 个

菜 ,还是 1 个菜 ,其量都是 1 份 ,每份量相同。因此 ,

桐油暴露量为 2618 g/ 人。桐油是一种快干性油 ,工

业上常用作涂料 ,其中有毒成分为油桐酸 ,含量约占

90 %。[3 ]因此 ,油桐酸暴露量为 24112 gΠ人。

6 　结论　该起 28 人群发性急性胃肠炎为误食桐

油[4 ]引起 ,误食桐油量为 2618 g/ 人 ,油桐酸暴露量

为 24112 g/ 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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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003 年 5 月 10 日我中心接到群众举报 ,称其 5

月 9 日在和平区长白乡的某饭店吃饭后 ,于当天晚

上出现发热、腹痛、腹泻等症状。经流行病学资料分

析、实验室检测 ,证实为食用被布利丹沙门氏菌污染

的爆肚引起的食物中毒。

1 　试剂及诊断血清

111 　生化鉴定管　肠杆菌科细菌生化编码鉴定管 ,

由北京陆桥医学生物技术中心生产 ,批号 :20030304

112 　诊断血清　沙门氏菌诊断血清 ,由成都生物制

品研究所生产 ,批号 :20030101。

2 　结果

211 　临床表现 　潜伏期 最短 6 h ,最长 1715 h ,平均

潜伏期 1218 h。患者均发热 ,38 ℃以上 ,恶心 ,呕吐 ,

2～3 次Π天 ,腹痛 ,腹泻 ,便为黄绿色稀水便 ,4～7

次Πd。

212 　样本采集　采集患者粪便 3 份 ,菜板、水池内

壁等工具容器、环境样品 5 份。

213 　病原菌初筛 　将采集的患者粪便和外环境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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抹物直接划线分离于 SS 和麦康凯平板中 ,37 ℃,24

h 培养。在 3 份患者粪便和水池内壁涂抹物的 SS

平板上均生长的优势菌无色半透明 ,中等大小 ,中心

带黑色。从每个平板挑取可疑菌落 5～10 个接种于

三糖铁斜面琼脂 ,经 37 ℃,24 h 培养后 ,出现发酵葡

萄糖 ,不发酵乳糖、蔗糖 ,产气。

214 　生化鉴定　将可疑菌落进行系统生化鉴定 ,结

果均为沙门氏菌属 ,见表 1。

表 1 　可疑菌落生化鉴定结果

动力 赖氨酸 鸟氨酸 柠檬酸盐 硫化氢 尿素 吲哚 VIP 苯丙氨酸 甘露醇 肌醇 山梨醇 蜜二糖 侧金盏花醇 棉子糖

+ + + + + - - - - + - + + - -

　　该菌编码为 76054 ,查编码手册为沙门氏菌属 ,

概率 96172 %。

215 　血清学试验 　用沙门氏菌诊断血清进行分型

试验。结果 :A～F (0) 多价凝集 ( + + + ) ;O 因子 9

凝集 ( + + + ) ;H多价 2 凝集 ( + + + ) ; Hg 凝集 ( +

+ ) ;Hm 凝集 ( + + ) ; [ 5 ,7 ]凝集 ( + + ) ;盐水对照

无凝集现象 ,查沙门氏菌抗原表为布利丹沙门氏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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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公告
2004 年 　第 10 号

最近 ,卫生行政部门在食品卫生监督检查中发现 ,一些企业以皮革废料等为原料 ,使用石灰、盐酸、双氧水等

工业原料生产食用明胶、水解蛋白 (用做奶粉原料) 。利用非食品原料制备的明胶和水解蛋白含有多种有害

残留物 ,食用后将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。为加强食品卫生监管 ,维护广大群众身体健康 ,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食品卫生法》第六条、第九条的规定 ,现公告如下 :

一、禁止使用皮革废料、毛发等非食品原料生产食用明胶和水解蛋白。

二、禁止以非食品原料生产的明胶、水解蛋白为原料生产加工乳制品、儿童食品和其他食品。

三、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04 年 6 月 10 日 ,凡使用食用明胶和水解蛋白为原料的食品生产企业应当对

生产原料进行清理 ;对以非食品原料生产的明胶和水解蛋白作为原料生产的食品 ,要立即封存 ,妥善处理 ,

不得作为食品销售 ;对已经销售的上述产品要自行召回 ;上述产品的封存及处理情况应当报当地卫生行政

部门备案。

四、广大群众如发现以非食品原料生产加工食品的违法行为 ,请及时向当地卫生部门举报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

二 ○○四年五月二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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